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4號

原      告  葳閣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琬琳 

訴訟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訴訟代理人  張鈐洋律師

            盧凱軍律師

            陳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18日成立十二蒸餾及CFU工

場E－1205A、E－1210A、E－1318AB、E－1319B板式換熱器

（採購帶安裝）﹝下稱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新臺幣

（下同）2,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

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

收合格完畢，被告自應返還上開履約保證金。詎被告僅返還

其中890,000元，爰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

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十二蒸餾工場E－120

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下稱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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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1,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

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詎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於000

年0月間將不正利益2,000,000元交付予訴外人即時任被告煉

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之約定，被告自

得將4,000,000元（即不正利益之2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

而當時Ｂ採購契約尚未履約完畢，前揭履約保證金無從扣

除，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該4,000,000元。嗣被告實行Ａ

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並以

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被告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

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完畢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㈠卷第337頁）：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8日成立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2,890,0

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

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

  ㈡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

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

約保證金之交付。

  ㈢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因

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㈣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

8,774元（加計利息），並將其中938,774元給付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權利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質權人應將權利返還於有受

領權之人，第901條準用第896條定有明文。又Ａ採購契約第

11條第1項第2款前段約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

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發還」（審訴字卷第49頁）。經查，

Ａ採購契約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乙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

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被告原應將實行Ａ採購契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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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前揭兩造不爭執

之事實㈣部分參照）返還原告。

  ㈡然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

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

益……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2倍之

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

付之」（審訴字卷第111頁）。經查，王懿昇於另案調詢中

陳稱：「（原告）實際負責人是我」（訴字㈠卷第240

頁）、「（有沒有送錢給徐漢？）有」、「（你送錢給徐漢

的時候，徐漢沒有拒絕嗎？）沒有。我是送水果禮盒，在禮

盒下擺錢」、「（那你送給徐漢多少錢？）……200萬元。

我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因為怕他把禮盒轉送出去，就跟徐漢

說：『老大，這個有那個，吼』，意思就是裡面有錢，徐漢

就點個頭，把禮盒收下。錢是在徐漢的招待所送的」、「因

為跟他（徐漢）交情不錯，所以他知道是什麼東西」（訴字

㈠卷第246至247頁）等語，並於另案偵查中具狀陳稱：

「（王懿昇）為感念徐漢長期頗為照顧之情誼，及欲敦請其

協助加速葳閣公司於111年1月13日所得標之十二蒸餾板式換

熱器案後續公文簽呈之進行……將裝有上開200萬元之水果

禮盒交付予徐漢」、「（王懿昇）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僅係

希冀徐漢能協助加速後續公文簽呈之程序進行」等語（訴字

㈠卷第351至353頁），核與徐漢於另案調詢中陳稱：

「（你……收受葳閣公司王懿昇200萬元，是否如此？）是

的……我有幫忙葳閣公司去向採購處了解某個十二蒸餾板式

換熱器的案子……讓葳閣公司可以在過年前趕快備料……讓

中油公司趕快找葳閣公司議價，加速辦理時程」、「（王懿

昇要你加速辦理是否為十二蒸餾工場E－1205CD、E－1210CD

板式換熱器標案？）……應該比較像」等語（訴字㈠卷第25

4至255頁），及於另案偵查中陳稱：「葳閣公司的老闆王懿

昇希望中油這邊由我去了解……我就去採購處了解，希望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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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處能夠加快腳步」、「我是直接跟代理處長講」、「（所

以王懿昇因為你幫忙去了解進度後，案件結了對你表達感

謝？）是」、「（王懿昇是如何對你表達感謝？）王懿昇包

了現金200萬」、「我就想可能是王懿昇要感謝我幫他這個

忙」等語（訴字㈠卷第341至342頁）情節大致相符，而王懿

昇、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亦經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訴字㈠卷第225至238

頁），佐以王懿昇為原告實際負責人（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

實㈢部分參照），則王懿昇將2,000,000元之餽贈給予時任

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自屬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

第1款所約定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之行為，又當

時Ｂ採購契約既未履約完畢，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

4,000,000元（即2倍之不正利益）。至原告空言主張：王懿

昇並非「廠商」，故無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適

用云云（訴字卷第18頁），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殊非足採。

　㈢原告固主張：原告不否認有饋贈，但該餽贈與徐漢之行為間

並無對價關係云云（訴字㈠卷第270至271、315至316、337

頁）。然查，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既已明文約

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餽

贈……或其他不正利益」，可知在餽贈之情形，僅以廠商對

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為已足，不以該餽贈與採購案相關

人員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為必要，此觀諸同條項第2款約

定：「受本公司委託廠商之執行業務人員，於執行受託業務

時，不得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

酬……」等內容（審訴字卷第111頁），亦足佐證。至原告

在餽贈以外，是否同時成立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

所示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招

待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則屬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另一

問題，併此敘明。

　㈣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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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4,0

00,000元乙節，既如前述，則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取

得4,938,774元（加計利息）後，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

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

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自屬有據，被告取得該4,000,000

元，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

證金4,000,000元，即無理由。

　㈤原告雖又主張：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

被告應先將前揭4,000,000元自Ｂ採購契約之契約價款中扣

除，而非逕與Ａ採購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抵銷云云。

然查，原告於書狀中自承：Ｂ採購契約直至112年1月10日始

經被告驗收通過，自斯時起被告就Ｂ採購契約對原告始負有

給付契約價金或返還履約保證金之義務等語（訴字㈠卷第27

2頁），而被告係於111年7至8月間向原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

乙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272頁），並有被告煉

製事業部函文（審訴字卷第73至78頁）存卷可查，則被告為

上開抵銷之意思表示（乃至後續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

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時，其就Ｂ採購契約尚無契

約價金之給付義務，自無從「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

中扣除」，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

既得「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則被告以前揭4,000,000元

之主動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

務，自屬合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

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

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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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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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4號
原      告  葳閣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琬琳  
訴訟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訴訟代理人  張鈐洋律師
            盧凱軍律師
            陳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18日成立十二蒸餾及CFU工場E－1205A、E－1210A、E－1318AB、E－1319B板式換熱器（採購帶安裝）﹝下稱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新臺幣（下同）2,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被告自應返還上開履約保證金。詎被告僅返還其中890,000元，爰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十二蒸餾工場E－120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下稱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詎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於000 年0月間將不正利益2,000,000元交付予訴外人即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之約定，被告自得將4,000,000元（即不正利益之2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而當時Ｂ採購契約尚未履約完畢，前揭履約保證金無從扣除，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該4,000,000元。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並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被告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完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㈠卷第337頁）：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8日成立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2,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
  ㈡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
  ㈢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㈣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加計利息），並將其中938,774元給付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權利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質權人應將權利返還於有受領權之人，第901條準用第896條定有明文。又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前段約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發還」（審訴字卷第49頁）。經查，Ａ採購契約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乙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被告原應將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㈣部分參照）返還原告。
  ㈡然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審訴字卷第111頁）。經查，王懿昇於另案調詢中陳稱：「（原告）實際負責人是我」（訴字㈠卷第240頁）、「（有沒有送錢給徐漢？）有」、「（你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徐漢沒有拒絕嗎？）沒有。我是送水果禮盒，在禮盒下擺錢」、「（那你送給徐漢多少錢？）……200萬元。我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因為怕他把禮盒轉送出去，就跟徐漢說：『老大，這個有那個，吼』，意思就是裡面有錢，徐漢就點個頭，把禮盒收下。錢是在徐漢的招待所送的」、「因為跟他（徐漢）交情不錯，所以他知道是什麼東西」（訴字㈠卷第246至247頁）等語，並於另案偵查中具狀陳稱：「（王懿昇）為感念徐漢長期頗為照顧之情誼，及欲敦請其協助加速葳閣公司於111年1月13日所得標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案後續公文簽呈之進行……將裝有上開200萬元之水果禮盒交付予徐漢」、「（王懿昇）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僅係希冀徐漢能協助加速後續公文簽呈之程序進行」等語（訴字㈠卷第351至353頁），核與徐漢於另案調詢中陳稱：「（你……收受葳閣公司王懿昇200萬元，是否如此？）是的……我有幫忙葳閣公司去向採購處了解某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的案子……讓葳閣公司可以在過年前趕快備料……讓中油公司趕快找葳閣公司議價，加速辦理時程」、「（王懿昇要你加速辦理是否為十二蒸餾工場E－120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標案？）……應該比較像」等語（訴字㈠卷第254至255頁），及於另案偵查中陳稱：「葳閣公司的老闆王懿昇希望中油這邊由我去了解……我就去採購處了解，希望採購處能夠加快腳步」、「我是直接跟代理處長講」、「（所以王懿昇因為你幫忙去了解進度後，案件結了對你表達感謝？）是」、「（王懿昇是如何對你表達感謝？）王懿昇包了現金200萬」、「我就想可能是王懿昇要感謝我幫他這個忙」等語（訴字㈠卷第341至342頁）情節大致相符，而王懿昇、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訴字㈠卷第225至238頁），佐以王懿昇為原告實際負責人（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㈢部分參照），則王懿昇將2,000,000元之餽贈給予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自屬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所約定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之行為，又當時Ｂ採購契約既未履約完畢，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4,000,000元（即2倍之不正利益）。至原告空言主張：王懿昇並非「廠商」，故無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適用云云（訴字卷第18頁），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殊非足採。
　㈢原告固主張：原告不否認有饋贈，但該餽贈與徐漢之行為間並無對價關係云云（訴字㈠卷第270至271、315至316、337頁）。然查，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既已明文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餽贈……或其他不正利益」，可知在餽贈之情形，僅以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為已足，不以該餽贈與採購案相關人員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為必要，此觀諸同條項第2款約定：「受本公司委託廠商之執行業務人員，於執行受託業務時，不得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酬……」等內容（審訴字卷第111頁），亦足佐證。至原告在餽贈以外，是否同時成立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所示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則屬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另一問題，併此敘明。
　㈣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4,000,000元乙節，既如前述，則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取得4,938,774元（加計利息）後，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自屬有據，被告取得該4,000,000元，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4,000,000元，即無理由。
　㈤原告雖又主張：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先將前揭4,000,000元自Ｂ採購契約之契約價款中扣除，而非逕與Ａ採購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抵銷云云。然查，原告於書狀中自承：Ｂ採購契約直至112年1月10日始經被告驗收通過，自斯時起被告就Ｂ採購契約對原告始負有給付契約價金或返還履約保證金之義務等語（訴字㈠卷第272頁），而被告係於111年7至8月間向原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乙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272頁），並有被告煉製事業部函文（審訴字卷第73至78頁）存卷可查，則被告為上開抵銷之意思表示（乃至後續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時，其就Ｂ採購契約尚無契約價金之給付義務，自無從「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既得「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則被告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自屬合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4號

原      告  葳閣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琬琳  

訴訟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訴訟代理人  張鈐洋律師

            盧凱軍律師

            陳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18日成立十二蒸餾及CFU工

    場E－1205A、E－1210A、E－1318AB、E－1319B板式換熱器（採

    購帶安裝）﹝下稱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新臺幣（下同）2

    ,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

    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

    畢，被告自應返還上開履約保證金。詎被告僅返還其中890,

    000元，爰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購契

    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十二蒸餾工場E－1205

    CD、E－1210CD板式換熱器（下稱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

    ,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

    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詎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於000 年

    0月間將不正利益2,000,000元交付予訴外人即時任被告煉製

    事業部執行長徐漢，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之約定，被告自得

    將4,000,000元（即不正利益之2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而

    當時Ｂ採購契約尚未履約完畢，前揭履約保證金無從扣除，

    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該4,000,000元。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

    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並以前揭4,

    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被告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

    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完畢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㈠卷第337頁）：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8日成立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2,890,000

    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

    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

  ㈡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99

    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

    保證金之交付。

  ㈢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因

    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㈣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

    74元（加計利息），並將其中938,774元給付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權利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質權人應將權利返還於有受

    領權之人，第901條準用第896條定有明文。又Ａ採購契約第1

    1條第1項第2款前段約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

    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發還」（審訴字卷第49頁）。經查，

    Ａ採購契約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乙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

    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被告原應將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

    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前揭兩造不爭執之

    事實㈣部分參照）返還原告。

  ㈡然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

    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

    、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違

    反規定者，本公司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2倍之不正利益

    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

    審訴字卷第111頁）。經查，王懿昇於另案調詢中陳稱：「

    （原告）實際負責人是我」（訴字㈠卷第240頁）、「（有沒

    有送錢給徐漢？）有」、「（你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徐漢沒

    有拒絕嗎？）沒有。我是送水果禮盒，在禮盒下擺錢」、「

    （那你送給徐漢多少錢？）……200萬元。我送錢給徐漢的時

    候，因為怕他把禮盒轉送出去，就跟徐漢說：『老大，這個

    有那個，吼』，意思就是裡面有錢，徐漢就點個頭，把禮盒

    收下。錢是在徐漢的招待所送的」、「因為跟他（徐漢）交

    情不錯，所以他知道是什麼東西」（訴字㈠卷第246至247頁

    ）等語，並於另案偵查中具狀陳稱：「（王懿昇）為感念徐

    漢長期頗為照顧之情誼，及欲敦請其協助加速葳閣公司於11

    1年1月13日所得標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案後續公文簽呈之

    進行……將裝有上開200萬元之水果禮盒交付予徐漢」、「（

    王懿昇）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僅係希冀徐漢能協助加速後續

    公文簽呈之程序進行」等語（訴字㈠卷第351至353頁），核

    與徐漢於另案調詢中陳稱：「（你……收受葳閣公司王懿昇20

    0萬元，是否如此？）是的……我有幫忙葳閣公司去向採購處

    了解某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的案子……讓葳閣公司可以在過

    年前趕快備料……讓中油公司趕快找葳閣公司議價，加速辦理

    時程」、「（王懿昇要你加速辦理是否為十二蒸餾工場E－12

    0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標案？）……應該比較像」等語（

    訴字㈠卷第254至255頁），及於另案偵查中陳稱：「葳閣公

    司的老闆王懿昇希望中油這邊由我去了解……我就去採購處了

    解，希望採購處能夠加快腳步」、「我是直接跟代理處長講

    」、「（所以王懿昇因為你幫忙去了解進度後，案件結了對

    你表達感謝？）是」、「（王懿昇是如何對你表達感謝？）

    王懿昇包了現金200萬」、「我就想可能是王懿昇要感謝我

    幫他這個忙」等語（訴字㈠卷第341至342頁）情節大致相符

    ，而王懿昇、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亦

    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訴字㈠卷第225

    至238頁），佐以王懿昇為原告實際負責人（前揭兩造不爭

    執之事實㈢部分參照），則王懿昇將2,000,000元之餽贈給予

    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自屬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

    2項第1款所約定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之行為，又

    當時Ｂ採購契約既未履約完畢，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

    金4,000,000元（即2倍之不正利益）。至原告空言主張：王

    懿昇並非「廠商」，故無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適

    用云云（訴字卷第18頁），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殊非足採。

　㈢原告固主張：原告不否認有饋贈，但該餽贈與徐漢之行為間

    並無對價關係云云（訴字㈠卷第270至271、315至316、337頁

    ）。然查，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既已明文約定：「

    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餽贈……或其他不正

    利益」，可知在餽贈之情形，僅以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

    予餽贈為已足，不以該餽贈與採購案相關人員之行為間具有

    對價關係為必要，此觀諸同條項第2款約定：「受本公司委

    託廠商之執行業務人員，於執行受託業務時，不得接受與業

    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酬……」等內容（審訴字

    卷第111頁），亦足佐證。至原告在餽贈以外，是否同時成

    立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所示給予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

    則屬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另一問題，併此敘明。

　㈣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

    ，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4,000,00

    0元乙節，既如前述，則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取得4,93

    8,774元（加計利息）後，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

    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

    ,774元給付原告，自屬有據，被告取得該4,000,000元，亦

    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4,

    000,000元，即無理由。

　㈤原告雖又主張：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

    告應先將前揭4,000,000元自Ｂ採購契約之契約價款中扣除，

    而非逕與Ａ採購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抵銷云云。然查

    ，原告於書狀中自承：Ｂ採購契約直至112年1月10日始經被

    告驗收通過，自斯時起被告就Ｂ採購契約對原告始負有給付

    契約價金或返還履約保證金之義務等語（訴字㈠卷第272頁）

    ，而被告係於111年7至8月間向原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乙節

    ，為原告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272頁），並有被告煉製事業

    部函文（審訴字卷第73至78頁）存卷可查，則被告為上開抵

    銷之意思表示（乃至後續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

    月2日取得4,938,774元）時，其就Ｂ採購契約尚無契約價金

    之給付義務，自無從「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

    」，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既得「通

    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則被告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

    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自屬合

    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

    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0,

    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4號

原      告  葳閣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琬琳  

訴訟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訴訟代理人  張鈐洋律師

            盧凱軍律師

            陳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18日成立十二蒸餾及CFU工場E－1205A、E－1210A、E－1318AB、E－1319B板式換熱器（採購帶安裝）﹝下稱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新臺幣（下同）2,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被告自應返還上開履約保證金。詎被告僅返還其中890,000元，爰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十二蒸餾工場E－120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下稱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詎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於000 年0月間將不正利益2,000,000元交付予訴外人即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之約定，被告自得將4,000,000元（即不正利益之2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而當時Ｂ採購契約尚未履約完畢，前揭履約保證金無從扣除，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該4,000,000元。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並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被告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完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㈠卷第337頁）：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8日成立Ａ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2,890,000元、2,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嗣Ａ採購契約並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

  ㈡兩造另於111年2月14日成立Ｂ採購契約，原告並提供1,639,993元、2,500,000元之定期存款存單供被告設定質權以代履約保證金之交付。

  ㈢原告實際負責人王懿昇、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㈣嗣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加計利息），並將其中938,774元給付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權利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質權人應將權利返還於有受領權之人，第901條準用第896條定有明文。又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前段約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發還」（審訴字卷第49頁）。經查，Ａ採購契約已履約驗收合格完畢乙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被告原應將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㈣部分參照）返還原告。

  ㈡然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審訴字卷第111頁）。經查，王懿昇於另案調詢中陳稱：「（原告）實際負責人是我」（訴字㈠卷第240頁）、「（有沒有送錢給徐漢？）有」、「（你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徐漢沒有拒絕嗎？）沒有。我是送水果禮盒，在禮盒下擺錢」、「（那你送給徐漢多少錢？）……200萬元。我送錢給徐漢的時候，因為怕他把禮盒轉送出去，就跟徐漢說：『老大，這個有那個，吼』，意思就是裡面有錢，徐漢就點個頭，把禮盒收下。錢是在徐漢的招待所送的」、「因為跟他（徐漢）交情不錯，所以他知道是什麼東西」（訴字㈠卷第246至247頁）等語，並於另案偵查中具狀陳稱：「（王懿昇）為感念徐漢長期頗為照顧之情誼，及欲敦請其協助加速葳閣公司於111年1月13日所得標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案後續公文簽呈之進行……將裝有上開200萬元之水果禮盒交付予徐漢」、「（王懿昇）交付上開金錢之目的僅係希冀徐漢能協助加速後續公文簽呈之程序進行」等語（訴字㈠卷第351至353頁），核與徐漢於另案調詢中陳稱：「（你……收受葳閣公司王懿昇200萬元，是否如此？）是的……我有幫忙葳閣公司去向採購處了解某個十二蒸餾板式換熱器的案子……讓葳閣公司可以在過年前趕快備料……讓中油公司趕快找葳閣公司議價，加速辦理時程」、「（王懿昇要你加速辦理是否為十二蒸餾工場E－1205CD、E－1210CD板式換熱器標案？）……應該比較像」等語（訴字㈠卷第254至255頁），及於另案偵查中陳稱：「葳閣公司的老闆王懿昇希望中油這邊由我去了解……我就去採購處了解，希望採購處能夠加快腳步」、「我是直接跟代理處長講」、「（所以王懿昇因為你幫忙去了解進度後，案件結了對你表達感謝？）是」、「（王懿昇是如何對你表達感謝？）王懿昇包了現金200萬」、「我就想可能是王懿昇要感謝我幫他這個忙」等語（訴字㈠卷第341至342頁）情節大致相符，而王懿昇、徐漢因分別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訴字㈠卷第225至238頁），佐以王懿昇為原告實際負責人（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㈢部分參照），則王懿昇將2,000,000元之餽贈給予時任被告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自屬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所約定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之行為，又當時Ｂ採購契約既未履約完畢，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4,000,000元（即2倍之不正利益）。至原告空言主張：王懿昇並非「廠商」，故無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適用云云（訴字卷第18頁），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殊非足採。

　㈢原告固主張：原告不否認有饋贈，但該餽贈與徐漢之行為間並無對價關係云云（訴字㈠卷第270至271、315至316、337頁）。然查，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既已明文約定：「廠商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餽贈……或其他不正利益」，可知在餽贈之情形，僅以廠商對採購案相關人員給予餽贈為已足，不以該餽贈與採購案相關人員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為必要，此觀諸同條項第2款約定：「受本公司委託廠商之執行業務人員，於執行受託業務時，不得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飲宴應酬……」等內容（審訴字卷第111頁），亦足佐證。至原告在餽贈以外，是否同時成立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所示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則屬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另一問題，併此敘明。

　㈣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4,000,000元乙節，既如前述，則被告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取得4,938,774元（加計利息）後，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再將餘額938,774元給付原告，自屬有據，被告取得該4,000,000元，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4,000,000元，即無理由。

　㈤原告雖又主張：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先將前揭4,000,000元自Ｂ採購契約之契約價款中扣除，而非逕與Ａ採購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抵銷云云。然查，原告於書狀中自承：Ｂ採購契約直至112年1月10日始經被告驗收通過，自斯時起被告就Ｂ採購契約對原告始負有給付契約價金或返還履約保證金之義務等語（訴字㈠卷第272頁），而被告係於111年7至8月間向原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乙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272頁），並有被告煉製事業部函文（審訴字卷第73至78頁）存卷可查，則被告為上開抵銷之意思表示（乃至後續實行Ａ採購契約之質權而於111年9月2日取得4,938,774元）時，其就Ｂ採購契約尚無契約價金之給付義務，自無從「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依Ｂ採購契約第17條第12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既得「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則被告以前揭4,000,000元之主動債權抵銷其就Ａ採購契約所負之履約保證金返還債務，自屬合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901條準用第896條、Ａ採購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0,000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